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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已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现注册

资本由伍仟万元减资到贰仟万元，现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

特告知债权人：自公告起四十五日内，可与本公司就债权问

题提出处理意见。

特此公告

张家界唐家国际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减资公告

因建设文丰车行桥工程，需占用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土地，现将该项目占用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示如

下：

拟建项目名称：武陵源区文丰车行桥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建设内容：桥梁工程及附属设施。本项目为文丰

片区一、二期棚改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连接安置区和文丰

路，需要跨越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的文

丰河段。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占用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76.18m2（全部位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工程

在保护区内不涉及临时占地。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保护区内桥梁长度约

36.0m，北接文丰棚改安置区，自文丰河北岸跨越河道至南

岸，连接文丰路，占用河道宽度11m。

本公示起止日期：2020年 10月 16日至 2020年 10月 22

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我处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

在公示期间，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请致电：0744-

5621552，联系人：伍骥；来信请寄：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邮编：427000。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20年10月16日

关于武陵源区文丰车行桥项目
涉及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况的公示

因建设喻家嘴大桥重建工程，需占用张家界大鲵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土地，现将该项目占用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

示如下：

拟建项目名称：武陵源区喻家嘴大桥重建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建设内容：桥梁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及附属

设施。本项目在喻家嘴老桥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路线全长

316.221m，需要跨越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内的索水河段。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占用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0.1878hm2（全部位于保护区实验区），其中新

增占地面积0.1163 hm2，利用原有桥面0.0715 hm2。工程在

保护区内不涉及临时占地。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保护区内桥梁长度

89.432m，北接武陵中路，自索水河北岸跨越河道至南岸，与

黄龙路相接，跨越河道宽度21m。

本公示起止日期：2020年 10月 16日至 2020年 10月 22

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我处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

在公示期间，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请致电：0744-

5621552，联系人：伍骥；来信请寄：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邮编：427000。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20年10月16日

关于武陵源区喻家嘴大桥重建工程项目
涉及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况的公示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张家界监管分局核
准，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垭营销服务部颁发《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垭营销服务

部
许可证编号：0252014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68430821001
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经营区域为江垭镇行政辖区
住所：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江垭镇城南路
邮政编码：427220
负责人：姚瑶
联系电话：0744-2817997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7日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0年9月29日

公 告

经张家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会审同意，受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通过湖南

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www.hngtjy.org），以网上交易方式组织实施下列5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出让须知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

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竞买的，联合竞买人竞买时应明确与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三、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低于起始价的除外）。

四、出让时间安排

1. 公告时间：2020年10月22日至2020年11月11日；

2. 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 11月 11日上午8时，截止时间分别为：2020年 11月 23日上午9时、9时10分、9时20、9

时30分、9时40分（挂牌截止时间最终以网上交易系统公布时间为准）；

3. 网上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1月20日16时整（预付款须在2020年11月20日16时前缴纳到账）。

五、申请报名竞买办法

1. 有意竞买者须在我中心现场办理北京数字证书ukey（竞买人参加网上挂牌竞买的唯一标识，已在本省内办理且仍在有效

期内的除外），登陆湖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www.hngtjy.org)，点击“张家界市”按钮，即可浏览、查阅和下载相关地块出让

文件，对意向地块点击“我要申购”按钮，网上填报《竞买申请书》，选择并点击银行获取我中心在该银行开设账户的随机子账号，

再到该银行缴纳预付款（含竞买保证金），获得相应地块竞买资格；

2. 竞买人在竞价前应认真阅读《张家界市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则》和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等文件并依照执行；

3. 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文件和身份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六、其它事项

1. 以上标的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自行踏勘现场、审阅出让文件，一经报名报价，视为对该地块出让无异议；

2. 竞得人须在土地出让成交结果公示期满之日起30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全部成交价款需在土地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5

日内一次性缴清。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张家界市子午路220号

联系电话：0744-8833293(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829700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0月21日

张家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张公交易土挂告字〔2020〕36号

《张家界市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
规定》已于 2020年 9月 3日经张家界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2020年 9月 25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张家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0月15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
设管理，节约利用土地，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开发边

界以外，集体所有土地上农村村民新建、重
建、改建、扩建住房的规划建设等活动，适
用本规定。
第三条 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应当遵

循保护耕地、规划管控、风貌协调、高效便
民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组织领

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对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的机构
设置、人员配备予以保障，将村庄规划和示
范图集编制、建筑风格奖励和补助、执法管
理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

乡建设、财政、交通运输、水利、生态环
境、文化旅游、林业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
能职责，做好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的
相关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村民

住房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主体，根据法律、
法规授权以及县（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的委托，负责组织编制、实施村庄规划，
开展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做好

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的审查、批准和监督
管理等工作，制定村规民约促进本村村民规
范住房规划建设行为。
第六条 农村村民建设住房应当充分利

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荒山、荒坡和其他
未利用地,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占或少
占耕地。
对于建在成片耕地区域内的零星分散房

屋，乡（镇）人民政府经批准后可以组织村
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土地整理建设，促进耕地

保护和土地节约利用。
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耕地

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开垦荒地或复垦
宅基地等措施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对于主动拆除废弃房屋复垦并耕种的新

增加耕地的农户，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按
新增加耕地面积给予奖励补助。
第七条 编制村庄规划应当以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为依据，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全
域旅游、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规划相衔
接，突出实用性，体现乡村特色，注重保护
和传承传统文化。规划成果内容应当通俗易
懂、简便易行，利于村民认知、接受和执
行。
编制的村庄规划经该村庄的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并公示后，提请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报县（区）人
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规定施行后

一年内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第八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
编制、修订农村村民住房建筑设计示范图
集。
编制的农村村民住房建筑设计示范图集

应当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尊重村民意愿，征
求所在村和乡（镇）的意见。
纳入农村村民住房建筑设计示范图集的

农村村民住房建筑设计图应当符合村庄规划
确定的建筑风格，满足不同经济水平村民需
求和公众的审美要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合理安排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推广使用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及时更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无偿提供

农村村民住房建筑设计示范图集，并对农村
建筑施工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免费培训。
第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村

民可以以户为单位申请住房建设：
（一）无自有农村住房的；
（二）原有住房因灾毁损需要重建的；
（三）具备分户条件，确需另立户修建
住房的；
（四）住房因国家建设项目征收或政策
性搬迁的；
（五） 退出原有宅基地向农村村 （组）
集中建房点建房的；
（六）因改善居住条件等原因需要拆旧
建新的；

（七）其他可以申请住房建设的情形。
第十条 农村村民申请住房建设，应当

持下列材料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一）住房建设审批表;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
（三）住房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免费提供的住房建筑设
计图；
（四）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薄。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格式文书，由申

请人到村民委员会免费领取。
第十一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

宅基地。建房户易地新建住房的，应当在新
房竣工或者入住后及时拆除原有住房。
农村村民建房选择宅基地应当符合村庄

规划要求，合理避让地质灾害隐患区、地下
采空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等不宜建房的区
域，确因选址困难需切坡的，应当在乡(镇)
人民政府指导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做好坡
体防护，确保建房安全。
第十二条 农村村民建设住房用地面积

使用耕地不超过一百三十平方米、使用荒山
荒地不超过二百一十平方米、使用其他土地
不超过一百八十平方米。
第十三条 提倡同一居住区域的农村村

民依据村规民约选择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推荐的住宅设计图，在样式、体量、色
彩、高度上相对统一。
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高速公路沿线、

景区公路沿线、重要交通节点等地进行住房
建设的，要体现民族、区域、文化、民居传
统和自然风貌等特色，形成统一或相近建筑
风格。
在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等完整体现历史风貌和建筑特色、
有一定保护价值的村庄，应当保护原有建
筑，新建建筑应当与原有建筑风格相一致。
第十四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大厅、村级服务平
台等，公开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的申请条件、
申请资料目录、申请受理机关、审批机关、
审批权限、审批程序、审批时限以及农村建
房年度用地计划等，并定期公布审批情况。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

在本辖区公布前款事项。
农村村民申请自建住房，应当先向村民

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讨论通过
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符合批准条
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五个工作日内依法

发放许可手续。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在办理农村村

民建房许可手续时，应当在正文及其附图、
附件上明确建房户、建房位置、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四至范围、建筑朝
向、建筑风格等要求。
第十六条 建设布局和土地利用不合

理、房屋建筑不规范、基础和公共设施不完
善的村庄，应当按照村庄规划逐步进行改
建、改造，达到规划的要求。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在编制村庄规划时，设置农村村
（组）住房集中建设点。
农村村民选择集中建房点建设住房的，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为其协调置换宅
基地。
因置换土地造成被置换土地利害关系人

合法权益损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动态巡查制度，及时
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加强

日常巡查，发现违法建设房屋的，应当立即
劝阻，并于二十四小时内向乡（镇）人民政
府报告。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对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处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等行为的；
（二）未依法编制或者未按照法定程序
编制、审批、修改村庄规划的；
（三）未依法办理许可手续的；
（四）对村民住房建设违法行为巡查不
到位、制止查处不力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等行为的。
第二十条 农村村民建设住房有未经批

准、超出批准范围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
准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
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等管理机构辖

区范围内的农村村民住房的规划建设管理，
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1年 1月 1日起

施行。

张家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0年第4号）

编号

GTJY2020-76

GTJY2020-77

GTJY2020-78

GTJY2020-79

GTJY2020-80

备注：1、GTJY2020-76-77-79号地块商住比分别为2：8；3：97；10：90；

2、挂牌起始价不含契税、交易服务费等，交易服务费从预付款中扣除（按成交价计算多退少补），契税由竞得人另行缴纳。

土地位置

且住岗组团高远路南
侧、崇州路西侧

后坪街道办事处荷花
社区

后坪街道办事处荷花
社区

后坪街道办事处荷花
社区

阳湖坪新园区

土地面积

（㎡）

29091.6

51354.5

5999.27

41823.7

83204.33

土地用途

商业住宅用地

商业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8

≤3.0

≤1.5

≤3.0

1.2-2.0

建筑密度

≤30%

≤22%

≤35%

≤22%

≥30%

绿地率

≥35%

≥40%

≥25

≥40%

10%≤≤15%

出让年限（年）

商业40
住宅70

商业40

住宅70

40

商业40
住宅70

50

起始价

（万元）

11241.7

9020.7

1053

7347.6

3494.582

增价幅度

（万元）

100

100

50

50

40

预付款/其中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288.82/11241.7

9064.85/9020.7

1063.42/1053

7387.73/7347.6

3519.902/3494.582

（上接1版①）
虢正贵强调，要加强党校政治建设，党校教师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带头学深学透，在党性修养、理
论学习、能力培养等方面作示范，建设高素质的党校
教师队伍。要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
作条例》要求，集中力量，补齐影响和制约党校发展
的短板，努力扩大办学规模，优化教师人才队伍结
构，有计划地培养和引进人才，不断完善教学培训方
案和计划，切实推动新校区建设，把党校建设成为培
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推动党校工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尹明）

（上接1版②）
唐章洪当机立断，以身体做支架，右手抱着光光

的炮筒，左手装填炮弹，采用简便射击的方法打完了
剩下的炮弹。
由于受伤严重，他发射的每一发炮弹上都沾有他

的鲜血。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唐
章洪说，“很多战友牺牲了，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连
完整的尸体都找不到。更让人难受的是，战斗的残酷
已使我们顾不得掩埋那些牺牲的战友了。”
“我是幸运的，而他们再也没能走下战场。”唐章
洪说到这里，有点哽咽。
直到现在，每当有人称他为战斗英雄，他都会

说，自己只不过代表那些牺牲的战友享受了这份荣誉。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作为惨烈战役的幸存者，

唐章洪一直都在坚守上甘岭精神。
“为党尽忠、为国效力、为民分忧”，这是唐章洪
早年给自己定下的人生坐标。为此，多年来他一直支
持国防教育工作，先后参加国防教育报告会、讲座上
百场，还把获得的勋章、奖状等捐给了博物馆。
唐章洪说：“一切荣誉，都归属于人民，也应服务

于人民，放在那里，才能更大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新华社成都10月19日电

（上接1版③）
然而，一方面当前国资监管仍存在越位、缺位、

错位现象，国企改革推进还不平衡；另一方面，全球
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企业
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困难、新挑战。国有企业必须坚持
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
契机，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不断涉深水
区、啃硬骨头，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提供强大支撑。

据新华社


